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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培龙”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安培龙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45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892.3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3.2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9,206,375.0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 84,927,085.16 元（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4,279,289.84

元。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12月 13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于 2023

年 12月 13日出具“众环验字（2023）0100065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

司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并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130.70

万元建设新一代智能驾驶刹车系统 EMB（Electronic Mechanical Brake）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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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具体内容请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超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超募投资项目累计投资金额为 1,800.10 万元，投

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超募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

入占比（%）

1 新一代智能驾驶刹车系统用力

传感器建设项目
4,130.70 1,800.10 43.58%

三、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目前超募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超募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

出发，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建设期，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新一代智能驾驶刹车系统用

力传感器建设项目
2026年5月 2027年5月

（二）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超募投资项目规划以来，公司秉持成本最优原则，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

并保持设备先进性，动态调整了原材料处理相关设备，稳步推进建设工作，降低

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证资金安全并合理运用。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

次超募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占比为 43.58%。考虑到客户对 EMB力传感器质量要求

严格，公司结合客户需求及目前获取订单情况，公司需同步优化施工计划、设备

配置及资金投入节奏，确保项目建设与市场周期精准匹配。为保障项目投产后的

盈利水平，避免盲目赶工带来的运营风险，经审慎评估后，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7年 5月。

四、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超募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客观实际情

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化，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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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超募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超募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设进度，

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促使超募投资项目尽快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五、保障超募投资项目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根据延期后实施计划合理统

筹资金使用，并且将基于宏观经济、外部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及公司战略等综合

因素考虑，优化资源配置，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同时加强对

超募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保障超募投资项目按期完成。

六、相关审议程序

依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关于原超募投资

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超募投资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

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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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原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靳盼盼 刘 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超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三、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二）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四、本次超募投资项目延期的影响
	五、保障超募投资项目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六、相关审议程序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